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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品 

《教王宝鬘论·别说因果品》 

二（所说论义）分四：一、总说增上生与决定胜之因果；二、教诫修学无上菩提之

因——二资粮；三、教诫修学国王无过之行为；四、教诫欲得解脱之出家菩萨广行

学处。 

一（总说增上生与决定胜之因果）分二：一、分别说增上生与决定胜之因果；二、

轮番说增上生与决定胜之因果。 

一（分别说增上生与决定胜之因果）分二：一、总说缘起；二、真实宣说。 

一（总说缘起）分四：一、二因资粮之次第；二、归纳而认知因果；三、二因之差

别；四、宣说法器之法相： 

一、二因资粮之次第： 

《宝行王正论·安乐解脱品》云： 

先说乐因法，后辩解脱法， 

众生前安乐，次后得解脱。 

《教王宝鬘论·别说因果品》云： 

先增上生法，后得决定胜， 

因获增上生，渐至决定胜。 

首先，宣说增上生之因十六法，关于十六法，下文中有明示。（听闻者）如理

如实修持之后，才该讲解获得决定胜之道的所缘空性等法门。原因何在呢？因为需

要连续得到增上生的果报方可渐渐达到决定胜的果位。除了接连投生为人、天的身

份以外，依靠恶趣的身份无法获得解脱。听闻者最初获得了所传的教言再进一步实

修，当相续成熟时才可为他讲授空性深义。否则，闻者可能颠倒执著空性之义而诽

谤因果，结果会导致舍弃空性而堕入恶趣，诚如本论下文中所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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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教王宝鬘论·轮番说因果品》云： 

若误解此法，毁坏诸愚者， 

如是无见者，沉落不净中， 

另外邪执此，愚起智者慢， 

性情极粗鲁，倒堕无间狱。 

假设必须宣说空性，就要不危及业果而结合业果来讲解。 

《中论·观四谛品》云： 

不能正观空，钝根则自害。 

如不善咒术，不善捉毒蛇。 

世尊知是法，甚深微妙相， 

非钝根所及，是故不欲说。 

寂天菩萨在《学集论》中云： 

于未修心众，宣说空性法； 

令诸佛教徒，退失圆菩提。 

圣天论师在《中观四百颂·净治弟子品》中云： 

先遮遣非福，中应遣除我， 

后遮一切见，知此为智者。 

圣者无著亦云：“又诸菩萨为令渐次集善品故，于诸有情先审观察。知劣慧

者，为说浅法，随转粗近教授教诫；知中慧者，为说中法，随转处中教授教诫；知

广慧者，为说深法，随转幽微教授教诫。是名菩萨于诸有情次第利行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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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智度论》云：“以有人疑后世，不信罪福，作不善行，堕断灭见；欲断彼

疑，舍彼恶行，欲拔彼断见故，说杂生世间，得杂触，得杂受。是破群邪计有我有

神，堕计常中。破群邪经问佛言：“大德，谁受？”若佛说某甲某甲受，便堕计常

中，其人我见倍复牢固，不可移转，是以不说有受者、触者。如是等相，名为各各

为人悉檀。” 

增上生与决定胜有两个次第，即成就次第与现证次第。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，

相续无间地成就增上生之暇满人生以后，才能以此殊胜所依身，精进修法，而成就

最终的决定胜果。所以，从成就的角度来言，则是“先增上生法，后得决定胜”。

但，从现证次第的角度而言。则是“先决定胜法，后得增上生”，因为决定胜法可

以在即生当中，通过正量推理而获证通达；但增上生法，却要依靠圣者的教言量才

能得知。决定胜法为自证，增上生法为他证，所以自证的决定胜法，较他证的增上

生法，应该早先现前于行者的相续当中。 

二、归纳而认知因果： 

《宝行王正论·安乐解脱品》云： 

善道具名乐，解脱谓惑尽， 

略说此二因，唯信智二根。 

《教王宝鬘论·别说因果品》云： 

增上生许乐，定胜许解脱， 

彼因若略摄，信心与智慧。 

所谓的“增上生”被认为是人、天人相续所摄的安乐与行舍1；所谓的“决定

胜”，被承许为依靠证悟无我的智慧而无余断除苦集的离系果2——解脱，因为是

具备断而不复返之法相的“离系”故而称说为决定胜。善趣与解脱两种果位的因虽

 
1
 行舍：即平等舍，于身于心无损害故不欲远离，无利乐故不欲值遇，平等正直无功用住，十一善心所之

一。 
2
 离系果：五果之一。依妙智力断尽各自应断，即以修习圣道永断烦恼所证得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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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有许许多多，但归纳而言，根据刚刚所说果的定数为二，最主要的因也有两种，

概括地说，即是对三宝、四谛、业果等的清净信3、欲乐信4、胜解信5以及证悟诸法

实相空性的智慧。 

三、二因之差别： 

《宝行王正论·安乐解脱品》云： 

因信能持法，由智如实了， 

二中智最胜，先藉信发行。 

《教王宝鬘论·别说因果品》云： 

具信故依法，具慧故知真， 

此二主为慧，前行即信心。 

正如人们所说的“信根极稳固”一样，信心是一切法的根本或门扉，由于具有

信心的因，故而才能诚心诚意地依止、奉行增上生之因——十善及皈依等法门，因

为具足不愿离开善法的精进即是具有信心的标志。由于具备能证悟甚深空性之因—

—智慧的缘故，才能了知实相真实义。对于无倒的实相以胜解信而获得体验即是具

有智慧的标志。在这两种因当中，主要的还是智慧，因为只有依靠智慧才能明晓三

有之因、解脱业惑之缚。 

《摄集经》云：“以慧彻知法自性，真实超越诸三界。” 

如果不具备信心，那么就无法生起闻慧等智慧，因此智慧的前行就是对业果等

的诚挚信心胜解。倘若没有具备这一前提，则无法依靠智慧摧毁烦恼。 

诚如《大乘宝性论·如来藏品》云： 

自然之胜义，是以信所证， 

日轮璀璨光，无目不得见。 

 
3
 清净信：了知所信对境一切功德，生起欣乐之心。 
4
 欲乐信：为证无上菩提生起恭敬学道之心。 
5
 胜解信：对于因果道理三宝功德生起信解之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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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如云：“胜义当依信心而证悟。”信心被称为间接解脱之因；智慧称为直接

解脱之因。 

《大方广佛华严经·贤首品》云： 

深信于佛及佛法，亦信佛子所行道，及信无上大菩提，菩萨以是初发心。 

信为道元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法，断除疑网出爱流，开示涅槃无上道。 

信无垢浊心清净，灭除憍慢恭敬本，亦为法藏第一财，为清净手受众行。 

信能惠施心无吝，信能欢喜入佛法，信能增长智功德，信能必到如来地。 

信令诸根净明利，信力坚固无能坏，信能永灭烦恼本，信能专向佛功德。 

信于境界无所着，远离诸难得无难，信能超出众魔路，示现无上解脱道。 

信为功德不坏种，信能生长菩提树，信能增益最胜智，信能示现一切佛。 

是故依行说次第，信乐最胜甚难得，譬如一切世间中，而有随意妙宝珠。 

    《宝灯经》云： 

信心先导如母生，能护增上诸功德， 

遣除疑惑渡瀑流，信心能表安乐城， 

无浊诚信能净心，断除我慢敬根本， 

信如宝藏宝珠足，如手乃摄善法根。 

信心能越魔之道，能示殊胜解脱道， 

功德之田种不坏，信心生长菩提树。 

《回诤论》云： 

若人信于空，彼人信一切， 

若人不信空，彼不信一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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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佛说大乘十法经》云： 

信为最上乘，以是成正觉， 

是故信等事，智者敬亲近。 

信为最世间，信者无穷乏， 

是以信等法，智者正亲近。 

不信善男子，不生诸白法， 

犹如焦种子，不生于根芽。 

《大乘集菩萨学论》云：“我意于他脱诸苦怖，不乐己身斯何殊妙，唯护尸罗

尽有情界拔诸苦本。希妙乐行竖菩提因，发坚固意不坏信根。” 

龙树大士在《大智度论·释序品》中云：“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。

如是者，即是信也。若人心中有信清净，是人能入佛法；若无信，是人不能入佛

法。不信者言是事不如是，信者言是事如是。譬如牛皮未柔，不可屈折，无信人亦

如是。譬如牛皮已柔，随用可作，有信人亦如是。 

复次，经中说信为手，如人有手，入宝山中，自在能取；若无手，不能有所

取。有信人亦如是，入佛法无漏根、力、觉、道、禅定宝山中，自在所取。无信如

无手，无手人入宝山中，则不能有所取。无信亦如是，入佛法宝山，都无所得。佛

自念言：“若人有信，是人能入我大法海中，能得沙门果，不空剃头染衣。若无

信，是人不能入我法海中。如枯树不生华实，不得沙门果，虽剃头染衣，读种种

经，能难能答，于佛法中空无所得。” 

四、宣说法器之法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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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宝行王正论·安乐解脱品》云： 

由痴贪嗔怖，而能不坏法， 

当知是有信，吉祥乐名器。 

已能熟简择，身口意三业， 

恒利益自他，说为有智人。 

《教王宝鬘论·别说因果品》云： 

谁不由欲嗔，怖痴而越法， 

彼谓具信者，定胜妙法器。 

谁能善观察，身语意诸业， 

知利自他已，恒行即智者。 

    那么，堪为法器的具信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具慧者又是怎样的人呢？ 

    由于贪图肉、皮等而进行杀生等抛弃正法，是以贪心或欲望而越法；诸如，由

害心等驱使而杀生，是以嗔心而越法；害怕国王的惩罚而舍法是以怖畏而越法；秉

持诸如为了父母等杀生无有罪过而舍法，即是以痴心而越法。任何所化众生，远离

以上四种越法后不以欲望、嗔恚、怖畏、愚痴而违越正法并对业果等诚信不移，这

种人称为具信者。正由于此人能逐渐被引向解脱，因此堪为决定胜的殊妙法器。在

讲到“不越”之时，诸如，为了谋求食财的皈依，虽说也没有离开四种越法，但也

可以称为“具信者”。 

    任何人认真全面观察自己身口意的善、不善、无记状态后，断除一切不善与无

记法而奉行善法，完全回向无上菩提以成办众生之利，了知这是对自他二者今生来

世有利之事后持之以恒地进行取舍，就称为智者。逆行倒施者纵然通达五明也不称

之为智者。 

    总之，明确三士道的次第，进而如理如法身体力行，这样的人就叫做具信者与

具慧者。 


